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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昌农商银行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
专题报告

根据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

其关监管要求，现将本行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

（一）关联方认定情况

截至报告日，针对关联交易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，本行

根据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和《江

西瑞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本行对内部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

员、支行负责人、持有本行 5%以上股权股东的关联自然人和

关联法人进行了统计，并动态建立了关联方名录。本年度，

共收集及更新本行关联方信息 55 户，每户关联方都签订了

信息收集承诺书。

（二）关联交易管理情况

1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。截至报告日，本行严格按照监

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手续，实行关联交易分

级审批制度。具体如下：对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

占本行资本净额 1%以下，且该笔交易发生后本行与该关联方

的交易余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5%以下的交易（一般关联交易），

按照内部授权程序审批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；对与一

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%以上，或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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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一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

行资本净额 5%以上的交易（重大关联交易），由本行关联交

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报董事会审批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

见。

2、关联交易定价情况。截至报告日，本行与关联方的

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

件进行。对于授信类关联交易，根据有关授信定价管理办法

并结合关联方客户的评级和风险情况确定相应价格，确保本

行关联交易定价的合法性和公允性。

3、监管规定执行情况。根据中国银保监会规定，商业

银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

10%；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

总数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 15%；商业银行对全部关

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50%。截至报告日，

本行关联交易指标符合上述监管规定。

二、关联交易情况

截至 2021 年末，股东贷款余额 19,029.62 万元，股东

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率为 4.08%。本行董事会审批

重大关联交易 3 笔，授信金额 3550 万元，分别是瑞昌市瑞

客隆商贸有限公司授信金额 1550 万元、九江百芝源食用菌

有限公司 1000 万元、瑞昌市勇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 万

元。一般关联交易合计授信 165 笔，授信金额总计 18,944.90

万元，占资本净额的 30.35%。

三、关联交易委员会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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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报告日，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定期召开

会议，审议并确认了关联方名录；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及关联交易授信管理办法；审查了关联方及关

联交易关联情况；进行了关联方或关联交易的备案或审查审

批，未发现向关联方发放无担保贷款、向关联方发放贷款条

件优于其它非关联方的情况，未发现利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

的情况，有效确保了我行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开展。2021 年度，

本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召开会议 6 次，均由独立董事主

持召开，确保了会议公正、合规。

四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评价

截至报告日，本行各部门严格执行关联交易业务的审批

流程和要求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开展了关联方及关联交易

合规性全面排查，同时，总行审计部对关联交易进行了专项

审计。2021 年，本行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本行章程的规

定，按照关联交易协议进行，交易公平合理；重大关联交易

公允，履行了法定的批准程序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和股东利益

的行为。


